


附件2

[bookmark: _GoBack]《江苏省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背景目的 
近年来，我省防范、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非法集资风险形势依然严峻，一些不法分子仍在进行非法集资，打着各种幌子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庞氏骗局，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严重扰乱了经济金融秩序。
2021年5月1日，《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条例》第16条规定：“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为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非法集资，及时发现、防范、打击和处置违法犯罪行为，在部分地区试行举报奖励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借鉴参考其他省份、其他领域相关举报奖励办法，我局起草了《江苏省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举报奖励办法》）。
二、主要依据
1.《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
2.《江苏省地方金融条例》
三、主要内容
《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共16条，不分章节。
具体内容包括：目的依据、鼓励举报、举报渠道、线索要求、奖励主体、奖励条件、不予奖励情形、奖励规则、奖励标准、奖励审批、奖励领取、奖励发放、经费保障、相关责任、参照执行、解释施行等。
四、特色亮点
一是畅通举报渠道。结合我省实际，鼓励举报人通过拨打江苏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电话“12345”，登录手机APP“苏服办”12345进入“非法金融举报”，登录微信小程序“江苏12345热线”个人诉求服务进入“非法金融”等方式进行举报；同时，也可以通过书信、邮件、走访等方式向举报对象所在地的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举报。
二是明确线索要求。举报人提供线索应当有明确、具体的举报对象，有举报对象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并返利的基本事实、初步证据。实际上，只要吸收老百姓的线，就欢迎社会公众举报。同时，强调举报人要提供新线索，已经被行政立案、刑事打击的存量案件，不属于新线索。
三是鼓励尽早举报。放宽奖励门槛，对于相关部门没掌握的新线索，只要经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组织核查，研判认为可能存在非法集资风险，谁先举报，谁就有可能获得奖励。同时，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有助于早发现、早处置违法犯罪的，即被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行政立案调查，或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给予更大金额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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